
申請條件申請條件
學⽣⾝分：具本校學籍學⽣⾝分：具本校學籍
競賽項⽬：全國性校外各類正式實作成品/企劃書/展演之技(藝)能競賽競賽項⽬：全國性校外各類正式實作成品/企劃書/展演之技(藝)能競賽
每位學⽣【每學期】以補助⼀次為限，每場競賽可申請補助總計名額每隊(項)參賽之個⼈或團體(限 6 ⼈)每位學⽣【每學期】以補助⼀次為限，每場競賽可申請補助總計名額每隊(項)參賽之個⼈或團體(限 6 ⼈)
全國性競賽參與學校需⼤於五所(含)全國性競賽參與學校需⼤於五所(含)
補助項⽬：往返交通費、報名費補助項⽬：往返交通費、報名費

                國內交通補助：依標準實報實銷檢據⽀給，補助費⽤以競賽期間之交通往返期間為原則國內交通補助：依標準實報實銷檢據⽀給，補助費⽤以競賽期間之交通往返期間為原則
若每隊(項)交通費、報名費若每隊(項)交通費、報名費總⾦額超過⼀萬總⾦額超過⼀萬，事先由指導⽼師向學校提出專簽申請，並通過後才得以補助，事先由指導⽼師向學校提出專簽申請，並通過後才得以補助

中山醫學大學全國性校外競賽補助實施要點

         不得申請條件
競賽屬體育、社團競賽、學術交流及論⽂等全國性競賽
學⽣應優先向校外機構、校內其他單位或所屬院、系等申請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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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賽後5天內完賽後5天內完賽後5天內 完賽後30天內完賽後30天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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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⽣由��跨域中⼼�⾴下載申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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